通      知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：    

经上海电气（集团）总公司资格评审，已认定你单位为上海电气（集团）总公司劳务派遣合作准入单位，有效期2年。
现根据《〈上海电气(集团)总公司劳务派遣公司管理的实施办法〉（试行）》的要求，请你单位将2010年1-5月经营管理情况表报上海电气（集团）总公司劳务派遣管理办公室备案。表格电子版请到上海电气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网站下载，地址：www.sehr.com.cn “内部交流”栏。
报送时间：2010年6月25日前。以后每月5日之前填写《上海电气（集团）总公司准入劳务派遣公司经营管理情况月报表》，上报上月劳务派遣情况。
报送地点：天通庵路569号 上海电气人力资源有限公司

邮编：200081
邮箱：jytzb@sehr.com.cn
联系人：王润龙

联系电话：直线：56720730（兼传真）、总机：56904050*8085

附件：
1、《上海电气(集团)总公司劳务派遣公司管理的实施办法》

2、《上海电气（集团）总公司准入劳务派遣公司情况表》
3、《上海电气（集团）总公司准入劳务派遣公司经营管理情况月报表》

上海电气（集团）总公司劳务派遣管理办公室
上海电气人力资源有限公司
二○一○年六月十二日
